
頁一 

   中華聖潔會《異性相處指引及處理性騷擾程序》 

 

前 言 

1. 本會為基督教福音派教會，鑒於現時社會的男女關係風氣及不良性文化，實有必要闡明教會對男

女關係的立場，訂立異性相處指引及處理性騷擾程序，讓弟兄姊妹知所警覺，互相保障。 
 

對男女關係立場 

2. 本會謹守聖經上要求之道德真理，務求讓弟兄姊妹了解正確的性觀念及婚姻觀。故此，教會領袖

（同工、執事、導師、組長、事工部門負責人）以至一眾肢體，都必須在婚姻關係及異性相處的

道德操守上活出見証，不應涉及婚外情和夫婦以外的性關係，男女關係亦務必符合聖徒體統。 
 

異性相處指引  

3. 以下指引供同工作事奉守則外，同樣適用於教會中之相處關係，共同遵守︰ 

a. 兩名異性因公務（如商討事工、考績面談）或其他原因（如祈禱、輔導）有必要單獨在房間

會面時，必需在門口裝設有窗口的房間進行，房門亦不應鎖上。 

b. 異性之間應避免不必要的身體接觸，若有必要表達安慰或支持，輕拍肩膊已經足夠和合宜。 

c. 儘管是夫婦或男女朋友，在教會範圍內亦不應有過份親暱的身體接觸。 

d. 異性若主動對同工有親密的身體接觸，如拖手、擁抱等，同工應制止及提醒此等動作為不合

宜，並主動向執事會主席報告備案，以保障同工本身。 

e. 在教會範圍外，同工應避免與一名異性同處一室，亦絕對不能單獨約會一名或多名異性在私

人地方會面，也不能單獨邀請一名或多名異性到同工的家中聚會。 

f. 除公眾場所的常規活動外，若有一名異性要求個別同工外出協助時，該名同工應先要求一位

異性同工或教會領袖同行。若必須應約，而又未能安排肢體同行，亦須在赴會途中通知堂主

任或執事會主席。 

g. 由於社會風氣轉變，同工與同性相處時，亦應避免過份親暱的行為，以免惹人誤會。 

 

4. 若發現教會中異性(或同性)相處有不合宜的行為時，同工領袖應及早提醒，情況嚴重或提醒後仍

有同樣行為者，須向堂主任、執事會主席或副主席報告，視乎情況而跟進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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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二 

處理性騷擾程序 

性騷擾的定義 

5. 如屬下列情況，即構成性騷擾︰ 

a. 任何人如︰ 

i. 對另一人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例如拋媚眼和淫褻的動作，觸摸、或故意擦碰對方身
體； 

ii. 提出獲取性方面好處的要求，例如向對方表達滿足性要求後有助個人事業發展； 

iii. 作出涉及性的行徑，包括涉及性的說話或文字描述；而使另一人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
嚇。 

iv. 作出不受歡迎而涉及性的行徑，例如發表對女性有貶抑的言論、不斷追問對方的性生
活；或 

b. 如個人或聯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對人構成不安，例如高談淫褻的笑話、展示有性別
歧視或與性有關的不雅圖片或海報。 

6. 一連串發生的事件，或單獨一宗事件，都足以構成性騷擾。 

 

性騷擾行為 

7.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僱員如對上司、同事或下屬作出性騷擾，即屬違法。任何人明知而協助

另一人作出性騷擾，亦屬違法。教會是建立尊重和共融參與的信仰群體，教會中任何事奉關係及
肢體關係，都不容許性騷擾行為的出現。基於教會對一切性罪行是零容忍，一旦性騷擾事件發生，
投訴人可採取以下行動。 

8. 以下非正式行動和正式投訴渠道的背後原則： 

 a. 讓投訴人能在安全的環境下作出投訴，盡可能避免投訴人在處理事件過程中經歷二次傷害。 

 b. 讓教會能有效建立一個防止性騷擾的空間，明確的處理機制可防止教會助長性罪行的暴力。 

 

可採取的非正式行動 

9. 無論騷擾者的行為屬有意或無心，投訴人均可採取直接的非正式行動，要求性騷擾者停止有關行
為，理由如下︰ 

a. 可及早停止性騷擾行為，避免對投訴人造成更大困擾； 

b. 澄清什麼才是可接受的行為，確立適當的相互關係。 

c. 對付性騷擾行為，最不當的做法是任由騷擾者繼續作出這種行為；避開騷擾者或對事情置
之不理。其實，這種做法只會使受害人陷於更惡劣的情況。 

10. 投訴人亦可採取間接的非正式行動，與教會內可信任的人商討，由這位聆聽者向涉嫌的性騷擾者
轉達信息，要求停止有關行為。在處理過程中，聆聽者必須秉持保密原則，以保障投訴人和涉嫌
作性騷擾者的權益。聆聽者亦需要就事件的處理向投訴人交代。 

11. 無論性騷擾事件發生的次數屬單一或重複，性質屬輕微或嚴重，投訴者均可採取上述的非正式行
動，又或採用以下正式的渠道作出投訴。 

 

正式投訴渠道 

12. 投訴人若選擇向教會正式投訴遭人性騷擾，可親自以具個人簽署之書面或口頭報告方式向堂主任
或執事會主席提出，接獲投訴後，將按後頁之「處理性騷擾投訴流程」處理有關投訴。 

13. 除了向教會提出投訴，投訴人亦可向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尋求意見或作出有關性騷擾的投
訴。若投訴人已向平機會提出投訴，教會須視乎投訴事件的性質，決定是否繼續進行內部調查。 

14. 投訴人亦可向警方舉報。教會如獲悉警方正進行調查，便應暫停調查，教會管理層須盡力協助警

方。 



頁三 

處理性騷擾投訴流程圖 

 

堂主任/執事會主席 

接獲投訴 

 

由執事同工會委任「專責處理小組」處理投訴 

小組職責：調查事件，約見投訴人、被投訴人、及相關人証 

小組成員：包括最少兩名成員、有不同性別及階級、 

對處理性騷擾事件有相關認識、跟雙方沒有利益衝突 

 

「專責處理小組」提交實情調查報告的結果及建議予 

執事同工會 

 

執事同工會將實情調查報告的結果及建議 

通知投訴人或被投訴人 

 

投訴人及被投訴人向執事同工會於指定的時間內 

提交對調查報告的回應或評論（如有） 

 

執事同工會考慮投訴人及被投訴人的回應或評論後（如有）， 

再次委任「專責處理小組」，並加上執事會主席及堂主任審核實情調查報告， 

(若執事會主席或堂主任為投訴者或被投訴者，便委任執事會副主席及其他同工) 

然後向執事同工會提交最後報告。 

  

不構成性騷擾 構成性騷擾 

  

通知投訴人及被投訴人 通知投訴人及被投訴人 

  

 紀律程序或 

其他適當行動 

 

 
 註：整個過程中，如有需要，教會會為投訴人/被投訴人提供支援、輔導或轉介 


